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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指示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申報表 (表格 MA(BS)12A) 

 

 

引言 

 

1. 本申報表收集有關認可機構所承受的利率風險的資料，並會用作協助評估利率變動

對機構的盈利及經濟價值的潛在影響。 

 

2. 本填報指示分為三部分。A 部說明一般的申報規定，B 部列載某些項目的定義及說

明，C部列載申報表內每個項目的具體申報規定。  

 

 

A部：一般指示 

 

3. 所有本地註冊認可機構及不獲豁免遵守本地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IRRBB)框架1的

香港海外註冊認可機構，均須填報本申報表，以反映於每季最後一個公曆日的持

倉，並於每季結束後 6 個星期內遞交金管局。如遞交期限當日是公眾假期，該期

限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本地註冊認可機構應按單獨基礎填報本申報表，載明

本地及海外辦事處(如有)的合共持倉；同時亦按綜合基礎(如適用)依照《銀行業(資

本)規則》界定就資本充足比率規定而言使用的綜合範圍，填報本申報表。不獲豁

免遵守本地 IRRBB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只須填報香港業務的持倉。 

 

4. 本申報表涵蓋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的持倉。須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2的本地

註冊認可機構(非豁免機構)，只須填報銀行帳的持倉。其他機構，即本地註冊而獲

豁免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者(獲豁免機構)，以及不獲豁免遵守本地 IRRBB

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應填報銀行帳及交易帳的合計持倉。   

 

5. 每種貨幣的利率風險持倉，應各以一份共 4 頁紙的申報表獨立填報。以黃金或複

合貨幣(如特別提款權)為單位的交易，應作為獨立的貨幣填報。在岸人民幣(CNY)

及離岸人民幣(CNH)應視作獨立貨幣處理。3
 機構應以單一份的申報表綜合填報所

有這些持倉。作為一項基本要求，認可機構應最少填報兩種貨幣的申報表，分別

填報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的資產與負債所引致的利率風險承擔(即使機構並無這兩

種貨幣的利率風險，仍須遞交有關申報表)。機構如有其他貨幣的重大持倉，應以

獨立的申報表填報(見以下第 8 段)。非填報貨幣的總持倉，不得超過機構以所有貨

                     
1
 豁免詳情載於 2018年 8月 31日向所有認可機構發出的通告。 

2
 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詳情，包括最低豁免準則及獲豁免機構相關的其他規定，載於《銀行業(資

本)規則》。 
3
 若有關利率不論直接或間接根據離岸參考利率(例如離岸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定價，機構應將

資產或負債列作以離岸人民幣計值；反之亦然。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18/20180831c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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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計的總計資產負債表內利率敏感資產或負債(以較大者為準)的 10%
 4,5,6。遞交的

申報表應註明頁次編號。 

 

6. 本申報表內所有持倉應按照最早的重訂息率日期(見以下第 11 段)列入相應時段。

每個時段均包括本身上限，但不包括下限；例如「3 至 4 年」時段可表達為「3y < 

t ≤ 4y」。至於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零售定息貸款、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的零售定期

存款，以及無期限存款，機構應依照《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第 5.2段所述程序釐定重訂息率期限。 

 

7. 除非另有說明，填報數字應以名義值為準。所有數額應以最接近的百萬港元或(如為

外幣)等值港元表示。外幣換算為港元，應以申報當日收市時的電匯中間價為準。 

 

 

B部：定義及說明 
 

8. 若申報機構在資產負債表內某種貨幣的資產或負債(以較大者為準)，連同其資產負

債表外同一種貨幣的持倉(見以下第 9 段)的總和，超過其資產負債表內所有貨幣的

總計利率敏感資產或負債(以較大者為準)的 5%，便被視作持有該種貨幣的重大持倉

(該種貨幣即為「主要貨幣」)。  

 

9. 資產負債表外持倉指列入本申報表第 10 至 15 項下每份資產負債表外利率敏感合約

的名義本金額的總和。7
 為免造成疑問，若外匯合約涉及同時買賣兩種貨幣，應視

之為在每種有關貨幣下各一份的合約；若單一種貨幣的利率掉期合約涉及以相同貨

幣收取和支付利息，應只在有關貨幣項下計算一次。 

 

10. 所有資產負債表內的利率敏感資產8及負債9應歸類為定息項目、浮息項目及管理利

率項目。定息項目指直至最後到期日為止利率都是固定的資產和負債。浮息項目指

在其有效期內會根據適用的「參考利率」(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的變動而在下一個

重訂息率日期自動調整利率的項目，並且包括對手方可酌情調整利率的項目(另見以

下「管理利率」的定義)。管理利率項目指沒有固定重訂息率日期及其息率可由申報

機構酌情隨時調整的可變息率項目，其中包括無期限存款及按最優惠利率定價的按

揭貸款等。 

 

 

                     
4
 若機構非填報貨幣的總持倉超過所有貨幣總計資產負債表內利率敏感持倉(資產或負債，以較大者

為準)的 10%，則應以最大額開始順序填報這些持倉，直至餘下的非填報貨幣持倉降至所有貨幣計

資產負債表內利率敏感持倉的 10%以下為止。 
5
 這個 10%限額同時適用於單獨層面及綜合層面。 

6
 就非豁免機構而言，某特定貨幣的持倉及資產負債表內的總計利率敏感風險承擔，應只包括銀行帳

持倉。就獲豁免機構及不獲豁免遵守本地 IRRBB 框架的境外註冊機構而言，則應同時包括銀行帳

及交易帳。 
7
 第 14項須填報為經得爾塔調整的名義值。參閱第 39段。 

8
 利率敏感資產不包括從普通股權一級(CET1)資本中扣減的資產、固定資產(例如房地產或無形資產)，

以及股權風險承擔。 
9
 負債不包括在《巴塞爾協定三》框架下的 CET1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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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同的利率敏感資產及負債的最早重訂息率日期指︰ 

 

(a) 就定息項目而言，指有關資產或負債的到期日；若為承受提前還款風險10
 的

零售定息貸款及承受提前贖回風險11
 的零售定期存款，機構應依循《監管政

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第 5.2段所述方法； 

 

(b) 就浮息項目而言，指有關資產及負債的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若為對手方可

酌情調整利率的項目，並假設適用的參考利率在緊接申報日期之後的工作日

作出調整，則指可重訂利率的最早日期；及 

 

(c) 就管理利率項目而言，假設有關資產及負債的適用參考利率(如最優惠利率或

標準儲蓄利率)在緊接申報日期之後的工作日作出調整，指該等資產或負債的

利率可被調整的最早日期。就無期限存款而言12
 ，機構亦有權依照《監管政

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第 5.2 段所述方法將其列入不同時段。 

 

12. 就本申報表而言，利率敏感資產及負債包括不涉及正式支付利息，但其價值會對利

率變動有敏感反應的項目。一般而言，這些項目包括折價發售的金融工具(如外匯基

金票據及零息債券)。這些金融工具應按照剩餘期限當作定息項目填報。 

 

13. 就資產負債表內的利率敏感資產而言，機構應在第 1b 至 4b 項填報屬於這些項目的

住宅按揭貸款。住宅按揭貸款指借予專業及個別人士以供購置住宅物業的貸款，其

定義應如「貸款、墊款及準備金分析季報表」(表格 MA(BS)2A)第 H5b 項所述。機

構亦應於第 2c 及 2d 項填報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零售貸款及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非

零售貸款的細目分類，兩者定義載於《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第 5.2段。第 2b、2c及 2d項或會互相重疊，相加後未必等於總計(第 2a項)。  至於

資產負債表內的利率敏感負債，機構應在第 5b 至 8b 項填報屬於這些項目的存款的

細目分類。存款指尚欠非銀行客戶的存款負債，其定義應如表格 MA(BS)1第 6項所

述。機構亦應在第 6c 及 6d 項填報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的零售存款及承受提前贖回風

險的非零售負債的細目分類，其定義載於《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

風險」第 5.2 段。第 6b、6c 及 6d 項或會互相重疊，相加後未必等於總計(第 6a 項)。 
 

14. 至於有內含自動利率期權13的資產或負債，機構應拆分為內含自動利率期權及基礎

資產或負債。內含自動利率期權應以資產負債表外持倉的形式填報(見以下第 39

段)，基礎資產或負債則按最早重訂息率日期填入適當時段(見以上第 11段)。 

 

                     
10

 指提早還款的經濟成本不能由借款人承擔，或只可就超出某門檻的提早還款額由借款人承擔有關經

濟成本的定息貸款產品。 
11

  指可被客戶酌情提早取走的定期存款。 
12

  指不設某特定到期日而可在無事先通知下隨時提走的存款。不附息存款(例如往來戶口的存款)亦列

作無期限存款。 
13

  這些期權明確包含在本屬標準金融工具的合約條款內，而若符合其金融利益，則持有人幾乎肯定會

行使該期權。包含上限及 / 或下限的浮息按揭貸款，即為內含自動利率權期的產品一例。非零售貸

款的提早還款期權(參閱第 19 段)及非零售存款或債券的提早贖回期權(參閱第 26 段)，亦應當列作

內含自動利率期權。設有最優惠利率(管理利率)上限的按揭貸款的內含期權無須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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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期而不是到期一次過償還的資產與負債，應分作不同部分，並根據每部分的重訂

息率日期列入適當時段。例如，一筆 1 億港元分兩個每期 5,000 萬港元的半年期償

還的定息貸款，應視作兩筆獨立的貸款處理：即一筆於 6 個月內償還，另一筆於 1

年內償還，並應按照各自的剩餘期限列入不同時段。若為一筆 1 億港元分兩個每期

5,000 萬港元的半年期償還的浮息貸款，亦應視作兩筆獨立的貸款處理，並按照各

自的下一 個重訂息率日期列入不同時段。 

 

16. 如屬管理利率的按揭貸款，應從全部金額中減去最早重訂息率日期(見上文第 11(c)

段)前的應償還本金額，然後按照重訂息率日期列入適當時段內。由填報日期至最早

重訂息率日期之間的應償還本金額，應按照合約的支付日期列入適當時段。例如，

一筆 500 萬港元的按揭貸款可在 2 個月內重訂息率，而本金額中的 2 萬港元須於 2

日至 1 個月之間償還，應在第 4 項(B)行填報，而貸款餘額(即 498 萬港元)應在同一

項下(C)行填報。 

 

17. 就本申報表而言，內部交易指機構在相關填報範圍內(參閱上文第 3 及 4 段)不同部

門之間的交易。銀行帳內的內部交易不必填報。就非豁免機構的銀行帳與交易帳之

間的內部交易而言，只有當該交易的交易帳部分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市場風

險要求框架被確認，該機構才須填報該交易的銀行帳部分；獲豁免機構及不獲豁免

遵守本地 IRRBB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無須填報這些內部交易。 

 

 

C 部︰具體指示 

 

 

18. 第 1項(A)至(S)行──總計利率敏感資產 

 

在第 1a項填報同一行第 2a、3a及 4a項相加的總和。至於住宅按揭貸款，應在第 1b

項填報同一行第 2b、3b及 4b項相加的總和。在各相應項下「總計(A至 S)」內填報

第 1a及 1b項所有時段相加的總和。 

 

在第 1c 及 1d 項分別填報同一行總計利率敏感資產及住宅按揭貸款的加權平均收益

率。所有利率應以四捨五入方法化至小數點後兩個位。附件 1 載有計算方法的例子。

計算所用利率應為適用於申報日期的利率。 

 

 

19. 第 2項──定息資產 

 

 無提前還款風險的定息資產，應根據剩餘期限列入適當時段。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

零售定息貸款(定義載於《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第 5.2 段)應

依照該段所載方法列入適當時段。至於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非零售貸款，應依照第

14段所載列作有內含自動利率期權的資產。 

 

 

 

 



 

MA(BS)12A /P. 5 (12/2018) 
 

 

20. 第 3項──浮息資產 

 

 應根據浮息資產的下一個釐訂利率日期將之列入適當時段。這些資產包括浮息存款

證 / 票據，以及按照有關參考利率的變動自動調整利率的其他貸款。在最後重訂息

率日期至最後到期日之間，這些資產應繼續填報為浮息資產，並按照剩餘期限列入

適當時段。 

 

 

21. 第 4項──管理利率資產 

 

 這些資產的利率不會跟隨參考利率的變動而自動調整，但可由申報機構酌情調整。

按照最優惠利率釐訂息率的按揭貸款，是管理利率資產的一個例子。填報時應假設

適用參考利率(如最優惠利率)會在緊接申報日之後的工作日調整，並按最早可以調

整該等資產的利率的日期把資產列入適當的時段。 

 

 管理利率產品(即設有最優惠利率(管理利率)上限的浮息資產)的選擇權，不應視作內

含自動利率期權。設有最優惠利率上限的浮息資產的申報程序如下： 

(i) 若最優惠利率上限具約束力，應將該資產列作管理利率資產，否則列作浮息

資產。計算 EVE影響時可豁除選擇權。 

(ii) 填報第 19 項息率基準風險時，認可機構應顧及最優惠利率上限的效應(參閱

第 44段詳情)。 

 

 

22. 第 1項(T)行──總計利率敏感資產(帳面值) 

 

 填報第 1a項(A)至(S)行所涵蓋的總計資產帳面值。 

 

 

23. 第 1項(U)行──總計非利率敏感資產 (帳面值) 

 

 填報持倉帳面值，包括物業、股份、固定資產及其他非利率敏感應收項目。物業及

固定資產應扣除折舊後填報。未從 CET1 資本中扣減的利率敏感資產的任何部分(例

如優先股、或然可換股債券及後償債務)，應按適當情況填入第 2a、3a或 4a項。 

 

 

24. 第 1項總計(T至 U)──總計資產(帳面值) 

 

 填報總計利率敏感資產(帳面值)及總計非利率敏感資產(帳面值)相加的總和。這項數

額與在第 5項總計(T至 V)所填報的「總計負債(帳面值)」數額未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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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 5項(A)至(S)行──總計利率敏感負債 

 

在第 5a 項填報同一行第 6a、7a 及 8a 項相加的總和。存款方面，應在第 5b 項填報

同一行第 6b、7b 及 8b 項相加的總和。在各相應項下「總計(A 至 S)」內填報第 5a

及 5b項所有時段相加的總和。 

 

在第 5c 及 5d 項分別填報同一行總計利率敏感負債及存款的加權平均利息成本。所

有利率應以四捨五入方法化至小數點後兩個位。附件 1 載有計算方法的例子。計算

所用利率應為適用於申報日的利率。 

 

   

26. 第 6項──定息負債 

 

 這些負債包括定息存款證、貨幣市場存款和定期存款，並應根據剩餘期限列入適當

時段，但條件是它們不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符合《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

的利率風險」第 5.2 段定義的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的零售定期存款，應依照該段所載

方法列入適當時段。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的非零售存款或債券，應根據第 14 段所述

列作有內含自動利率期權的負債。 

 

 

27. 第 7項──浮息負債 

 

 這些負債應按照下一個釐訂息率日期，列入適當的時段。浮息負債包括由申報機構

發行，並會跟隨適用參考利率的變動在重訂息率日期自動調整利率的浮息債務工具。

與浮息資產一樣，在最後重訂息率日期至到期日之間，這些負債應按照其剩餘期限

繼續列為浮息負債。 

 

 

28. 第 8項──管理利率負債 

 

 這些負債包括接受存款機構可酌情調整利率的存款。填報時應假設適用參考利率(如

標準儲蓄利率)會在緊接申報日之後的工作日調整，並按最早可調整該等負債的利率

的日期把負債列入適當的時段。就無期限存款而言，機構亦有權依照《監管政策手

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第 5.2段所述方法將其列入不同時段。 

 

 

29. 第 5項(T)行──總計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 

  

 填報第 5a項(A)至(S)行所涵蓋的總計負債帳面值。 

 

 

30. 第 5項(U)+(V)行──總計非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 

 

填報權益資本(帳面值)及其他非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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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 5項(U)行──權益資本(帳面值) 

 

 填報權益資本帳面值。權益資本包括申報機構的資本、儲備(包括保留溢利)及損益

帳，並應以申報機構的本位幣或其資本的貨幣單位來填報。利率敏感資本項目(如優

先股、或然可換股債券及後償債務)應相應填入第 6a、7a或 8a項內。 

 

 

32. 第 5項(V)行──其他(帳面值) 

 

 填報其他非利率敏感負債的帳面值，當中包括非利率敏感的應付項目 / 負債，以及

貸款虧損準備金等。無報酬存款(例如某些往來帳戶的存款)應列作利率敏感負債下

的無期限存款(即管理利率負債)。 

 

 一般準備金應按申報機構的本位幣填報。其他準備金應以基礎資產的貨幣單位填報。 

 

 

33. 第 5項總計(T至 V)──總計負債(帳面值) 

 

 填報總計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與總計非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相加的總和。此數額

與在第 1項總計(T至 U)填報的「總計資產(帳面值)」數額未必相同。 

 

 

34. 第 9項──總計資產負債表外持倉 

 

 在第 9a項填報同一行第 10a至 15a項所有長倉的總和。 

 

 在第 9b項填報同一行第 10b至 15b項所有短倉的總和。 

 

 

35. 第 10項──遠期外匯合約 

 

 遠期外匯合約包括將會在交易後兩個工作日內交收但現時未到交收日的現匯合約。

機構應在申報表內適當的專頁填報有關貨幣的合約，並根據每份合約的剩餘期限列

入適當時段。例如，一份 5 個月期沽港元買美元的期貨合約，應在申報表的「港元」

專頁以短倉形式填入(D)行第 10b項內，並在申報表的「美元」專頁以長倉形式填入

(D)行第 10a項內。 

 

 

36. 第 11項──利率掉期合約 

 

 利率掉期合約規定機構必須按掉期合約的名義數額收取和支付利息。視乎合約條文

而定，機構可按名義本金額收取固定息率的利息及支付浮動息率的利息，或按名義

本金額支付固定息率的利息及收取浮動息率的利息。例如，若機構根據一份利率掉

期合約收取浮息利息及支付定息利息，這份合約會被視作期限相等於直至下一個釐



 

MA(BS)12A /P. 8 (12/2018) 
 

訂息率日期的浮息工具的長倉，以及期限相等於掉期合約剩餘期限的定息工具的短

倉。這兩項持倉應根據其各自的期限列入適當的時段。 

  

 

37. 第 12項──跨貨幣掉期合約 

 

 跨貨幣掉期合約的處理方法與利率掉期合約相近，但前者的長倉及短期應根據有

關貨幣填入適當時段內。 

   

 

38. 第 13項──期貨 / 遠期利率合約 

 

 這些合約的處理方法應與政府債券的長短倉組合一致。期貨或遠期利率合約的期限

指直至交付或行使合約為止的期間，再加上相關工具(如適用)的有效期。舉例說，

一份 6 月份的 3 個月期利率期貨合約的長倉合約，在 4 月份時應填報為 5 個月期的

政府債券長倉，以及 2個月期的政府債券短倉。同樣地，若為出售一份 2 x 5個月期

的遠期利率合約的賣方，便應將該交易填報為 5 個月期的政府債券長倉，及兩個月

期的政府債券短倉。至於履行合約時可以用多種工具作交付的期貨合約，機構可自

由選擇在適當時段內填寫何種將予交收的證券。 

 

 

39. 第 14項──期權 

 

 填報與利率工具及貨幣有關的期權合約14。所有買入及沽出利率期權均應填報。已

拆分的內含自動利率期權(參閱第 14 段)亦應在此填報。期權合約應採用合約的得爾

塔等值從期權持有人的角度填報，該等值是以基礎工具本金值乘以得爾塔計出；如

屬債務工具期權，則以該債務工具市值乘以得爾塔計出。得爾塔應按照申報機構的

專用期權計價模式計算。買入期權應列作長倉，沽出期權列作短倉。只須在第 14

行(T)「總計期權」填報期權總額，無需將現金流列入不同時段。 

 

 

40. 第 15項──其他 

 

 填報其價值對利率變動敏感的任何其他債務衍生工具及資產負債表外項目。這包括

已達成但在申報日並未提取的定息貸款及定息存款的遠期安排。遠期貸款在到期時

應列作長倉，在提取貸款時則列作短倉。至於遠期存款，填報方法則相反。 

 

 機構亦應將定息貸款及定息存款承諾15
 計入本項目內。零售及批發承諾均應計入。

機構應根據歷史數據及採用穩健有效的方法，估計將被提取的承諾所佔比重及預計

年期。應按照定息貸款及定息存款遠期安排的填報方法填報估計現金流。 

 

                     
14

 對兩種貨幣的利率變動敏感的貨幣期權，應同時在該兩種貨幣的申報表填報。計算在利率震盪情境

下(第 43 段)的貨幣期權值時，機構只需考慮新收益率曲線對期權值的直接影響，無需顧及因匯率變

動或隱含波幅增加而產生的間接影響。 
15

 指銀行所作承諾，容許客戶在未來一段限定期以固定息率提取貸款或放設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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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根據回購協議出售某些證券，而該協議的條款實質上是把證券擁有權的全部風險

及回報轉移予買方，有關交易應以完全出售連同回購承諾的形式分開入帳。根據該

協議出售的證券不應在本申報表內填報，但回購承諾應填報為遠期購入證券。 

 

 若根據再出售協議買入某些證券，而該協議的條款實質上是把證券擁有權的全部風

險及回報轉移予申報機構，有關交易應以完全買入連同再出售承諾的形式分開入帳。

根據該協議買入的證券應填報為資產，再出售承諾則應填報為遠期出售證券。 

 

 

41. 第 16項──淨持倉 

 

 第 16a項(不包括票息現金流的淨持倉)指第 1a、5a、9a及 9b項的淨額。各時段內的

短倉數字應加上括號。 

 

 第 16b 項(包括票息現金流的淨持倉)與第 16a項互相對應並加上原定票息現金流16。

若為定息持倉，支付票息應按照支付時間表列入適當時段，直至合約期限止17。 至

於浮息及管理利率持倉，支付票息應按照支付時間表列入適當時段，直至下一個重

訂息率日期止。若資產的票息現金流與負債的票息現金流列入相同時段，應從前者

扣除後者作抵銷。另應計入資產負債表外的票息現金流18。 

 

 至於商業利潤及其他利差項目，機構可明確選擇是否將其計入現金流19。若機構選

擇將商業利潤及其他利差項目計入現金流，利差項目必須按照支付時間表列入適當

時段，直至合約期限止20，不論名義本金是否已重訂息率，惟條件是名義本金尚未

償還，而利差項目不會重訂。 

 

按照習性期限列入的無期限存款的票息現金流，應如同定息貸款般，並採用以下其

中一項列入：(i)若列入不包括利差項目的支付票息，應採用隔夜無風險利率；或  (ii) 

若列入包括利差項目的支付票息，應採用當前的無期限隔夜存款利率。 

 

以下舉例說明名義數額 1億港元浮息貸款的支付票息應如何填報。該筆貸款於 10年

後期滿，息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3%，每年支付一次。現時 HIBOR 息率

(此例子中的息率水平與無風險息率相符)為 2%，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是 1 年後。計

入利差項目時，總票息現金流應列入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前，而只有利差項目應列

入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後。豁除利差項目時，只應列入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前的無

風險利率。根據最早重訂息率日期所列的管理利率持倉的票息現金流，應如同浮息

持倉般列入。 

 

                     
16

  包括某期未償還或未重訂息率的本金的利息。  
17

  若為具期權特性的現金流(參閱《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利率風險」第 5.2 節)，每個時段所

列的現金流均應根據預期提前還款或提前提款習性作出調整。 
18

  至於利率掉期合約，浮息與定息持倉的票息現金流應按照浮息及定息貸款或存款的相近方式列入。

至於定息貸款或存款承諾，只有當計入商業利潤及利差項目時，才需列入票面現金流。 
19

  已選的處理方法應貫徹應用於機構所有持倉及貨幣。然而，就衍生工具而言，機構可假設沒有商業

利潤及其他利差項目。 
20

  若為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浮息貸款，列入各時段的利差項目均應根據預期提前還款習性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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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入利差項目 豁除利差項目 

翌日或當日   

2日至 1個月   

1至 3個月    

3至 6個月    

6至 9個月    

9至 12個月 5 2 

1至 1.5年    

1.5至 2年  3  

2至 3年  3  

3至 4年  3  

4至 5年  3  

5至 6年  3  

6至 7年  3  

7至 8年  3  

8至 9年  3  

9至 10年  3  

10至 15年    

15至 20年    

超過 20年    

 

 以下舉例說明名義數額 1 億港元定息貸款的支付票息應如何填報。該筆貸款今日發

出，於 10年後期滿，息率為 5%，每年支付一次。現時 10年期無風險利率為 4%。

計入利差項目時，總票息現金流應列入貸款剩餘期限。豁除利差項目時，應於貸款

剩餘期限列入從發出貸款時收益率曲線所得的相應無風險利率，而期限與貸款原定

期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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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入利差項目 豁除利差項目 

翌日或當日   

2日至 1個月   

1至 3個月    

3至 6個月    

6至 9個月    

9至 12個月 5 4 

1至 1.5年    

1.5至 2年  5 4 

2至 3年  5 4 

3至 4年  5 4 

4至 5年  5 4 

5至 6年  5 4 

6至 7年  5 4 

7至 8年  5 4 

8至 9年  5 4 

9至 10年  5 4 

10至 15年    

15至 20年    

超過 20年    

 

 

42. 第 17項──盈利角度(影響 / 情境分析) 

 

 

 機構應計算平行向上及平行向下情境(參閱《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

風險」第 5.3節)對其在 12個月內盈利的影響。以特定貨幣 及情境 而言，機構應計

算新的淨持倉(不包括票息現金流)，原因是利率震盪情境下的淨持倉或會視如何列

入附有選擇權的現金流而變動 21。每時段 的新淨持倉  應以時間權重

加權調整，其中 代表在情境 下的利率變動， 代表每時段

的中間點(第 17a 項)。例如，以整段收益率曲線平行上調 200 基點計，應按以下方

法計算個別時段的時間權重22： 

 

  

                     
21

  淨持倉應與用作計算對經濟價值的影響者相同(參閱《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第 5.2 節)。顯著的例外情況是內含自動利率期權的產品。由於期權持倉不會列入個別時段(參閱第

14 項)，而為簡單起見，它們不會計入 ΔNII 計算式中所探討的 1 年期。若認可機構希望 ΔNII 計算

式能反映內含自動利率期權，可選擇調整重訂息率現金流。例如，若認可機構已發行可贖回債券，

利率震盪情境或會導致該機構要求贖回債券。在此情況下，該機構可選擇就 ΔNII 計算式將債券列

入下一個贖回日期(有別於就 ΔEVE 計算式列入合約期限日期)。應注意，若認可機構選擇此方法，

即必須持久一致應用於各組合，而所有在「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申報表」表格 1 至 3 申報的所有持

倉及第 16項，均應反映計算 ΔEVE時所用的持倉。  
22

  機構亦可使用 365日來計算時間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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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或當日： 

 
 

2日至 1個月：  

 
 

1至 3個月：  

 
 

3至 6個月：  

 
 

6至 9個月：  

 
 

9至 12個月： 

 
 

 

 應在每個時段的第 17b 及 17c 項填報加權淨持倉 。對未來

12 個月盈利的總影響，應把在第 17 項所填 12個月內不同時段的加權持倉相加得出。

填報的數額(短倉應加上括號)應以四捨五入法化至最接近的百萬港元，並刪除小數

位。 

 

 

43. 第 18項──經濟價值角度(影響 / 情境分析) 

 

機構應計算6個利率震盪情境(參閱《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第5.3節)對股權經濟價值(EVE)造成的影響。就每特定貨幣  而言，應按以下方法計

算震盪的影響：  

 在每個時段 的中間點識別當前無風險利率23，並以 表示； 

 

 在第 18a項填報每個時段 (於第 17a項填入中間點 )的當前 EVE( )，

方法是把第 16b項所填的淨持倉  乘以持續複合折減因素24,25。 

 

； 

 

 在第 18a 項(T)行填報利率期權淨值(所有期權持倉的公平值根據估值日的收

益率曲線及申報機構的專用期權計價模式計算)。 

 

 就每個情境  而言，每個時段 的中間點識別新利率 、計算新的淨持倉

 (原因是利率震盪情境下的淨持倉或會視如何列入附有選擇權的現金

流而變動)，以及將對 EVE的影響計算為： 

 

; 

                     
23

  例如，可根據有抵押利率掉期曲線定出。機構可將商業利潤及其他利差項目計入無風險利率，但前

提是它們必須已計入第 16項的現金流(參閱第 41段)。 
24

  僅就計算 EVE 影響而言，機構亦可選擇將現金流列入時段中間點(在第 17a 項)，而不是時段本身。

這項選擇涉及將名義重訂息率現金流分隔至兩個相鄰時段中間點。作出這項選擇的機構，應按此基

礎重新計算淨持倉，再以相關利率折減。 
25

     僅就計算 EVE影響而言，機構亦可利用與現金流本身時間完全相符的利率對每項現金流進行折減，

而不是將它們列入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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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 18b 至 18g 項填報每個時段的數額(短倉加上括號)，並以四捨五入法化

至最接近的百萬港元，並刪除小數位； 

 

 利用每個利率震盪情景  下的新收益率曲線，並假設隱含波幅相對上升   

25%，計算利率期權 的淨(公平)值； 

 

 在第 18b 至 18g 項(T)行填報每個情景  下的利率期權風險計量值 ，即

計算為 ，其中  代表利率期權當前淨值(填入

第 18a項(T)行)； 

 

 在第 18項「總計(A至 T)」填報持倉相加的總和；若總和小於零，應填零，

即是：  

 
； 

 

 在第 18 項(U)行填報機構於申報日期的一級資本。填報的數額應與在表格

MA(BS)3 所填的「扣減後一級資本」數額相符。若屬不獲豁免遵守本地

IRRBB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應填報總行的一級資本； 

 

 在第 18項以佔一級資本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對 EVE的影響；及 

 

 在第 18 項(V)行填報某特定貨幣的總計利率敏感持倉，佔資產負債表內所有

貨幣的總計利率敏感資產或負債(按照第 8段定義)的比率。 

 

 

44. 第 19項──息率基準風險(影響 / 情境分析) 

 

因息率基準風險而使機構盈利受到的影響，應根據以下兩個情境來衡量： 

 

(i) 所有利率受到平行向上震盪，但利率敏感資產的固定及管理利率除外；及 

 

(ii) 利率敏感資產的管理利率受到平行向下震盪，其他息率維持不變。 

 

為計算第 19 項對盈利的影響，應假設在兩個情境下利率變動分別維持 1 個月、3

個月、6 個月及 12 個月，並同時加入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持倉。此計算方法與盈

利角度的計算方法相近(參閱以上第 42 段)，但前者假設不同類別的利率會出現不

同的變化。然而，若為設有最優惠(管理利率)上限的浮息資產，並且在情境(i)下該

上限具約束力，應就計算基準息差風險引致的盈利影響而言將這些資產重新歸類

為管理利率資產。 

 

假設機構有一筆 10 億港元浮息按揭貸款，息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200

基點，每 2 個月重訂一次，並以最優惠利率為上限。當前的 HIBOR 及最優惠利率

分別為 0.5%及 4%。在情境(i)下，這筆按揭貸款的最優惠利率上限將具約束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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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這情境持續 3 個月(假設所有持倉於每個時段中間點重訂息率)，對盈利的影響將

會是增加 125萬港元，計算如下： 

 

 
 

 

在情境(ii)下，假設機構在第 2個(2日至 1個月)及第 3個(1至 3個月)時段分別持有

5,000 萬港元及 9.5 億港元的總計管理利率資產，一旦管理利率持續 3 個月(假設為

90 日)下跌 200 基點，該機構在期內來自上述資產的利息收入便會減少約 179.1 萬

港元。假設所有持倉於每個時段中間點重訂息率，計算如下： 

 
 

時段 時間加權率 持倉 對盈利的影響 

 (以下跌足 90日計) 百萬港

元 

百萬港元 

    

翌日或當日： 

 

0 0 

2日至 1個月： 

 

50 0.208 

1至 3個月：  

 

950 1.583 

3至 6個月： NA 0 不適用 

6至 12個月： NA 0 不適用 

  總計 =  1.791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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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計算加權平均收益率 / 加權平均利息成本 

 

以下舉例說明如何計算加權平均收益率 / 利息成本。(請注意所用利率僅供說明，申報機構

應採用本身利率敏感資產及負債所適用的實際利率。) 

 

  

第 1a、 1b項  / 

第 5a、 5b項 

 

填報數額 

 

 

其中 

 

 

(A)行  100 20的月息率 2%，80的年息率 8% 

(B)行  350 200的年息率 10%，150的年息率 9% 

(C)行  50 50的年息率 12% 

(D)行  0  

(E)行  0  

(F)行  0  

(G)行 0  

(H)行 0  

(I)行 500 200的年息率 13%，300的年息率 14% 

(J)行 0  

(K)行 0  

(L)行 0  

(M)行 0  

(N)行 0  

(O)行 0  

(P)行 0  

(Q)行 0  

(R)行 0  

(S)行 0  

總計 (A至 S)行 1000  

 

在第 1c、1d / 5c、5d項填報的加權平均收益率 / 利息成本計算如下： 

 

(i) (A)行 

  

(ii) (B)行 

  

(iii) (C)行  

  

(iv) (I)行 

  
 

 

 




